
晋中市就业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关于市直单位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

公 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稳就业保民生系列决策部，进一

步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兜牢就业民生保障线，根据我市《公

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拟在

市直单位辅助性、服务性等岗位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员范围

经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具有我市户

口、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能力和愿望，无农村承包土地，

已进行失业登记且符合岗位要求的下列人员。

（一）女性满 40 周岁、男性满 50 周岁的我市国有、集体

企业下岗失业人员。

（二）靠借贷上学或家庭稳定月收入低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 2 倍，仍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



（三）法定劳动年龄内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的城市居民

家庭成员。

（四）残疾人。

（五）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人员。

（六）各县（区、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符合上述条件人员需先到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

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后方可报名（详见附件：市人社函〔2020〕

45 号）。

二、招聘人员单位及数量

具体单位（排名不分先后）如下：

序 单 位 人数 岗位职责 学历要求

1 晋中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2 共青团晋中市委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3 中共晋中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4 晋中市卫健委 4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5 晋中市科学技术局 2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6 晋中市司法局 2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7 晋中市应急管理局 5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4050

8 晋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1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4050



9
晋中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5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0 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5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1 晋中市民政局 2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12 晋中市教育局 2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3 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4
晋中市老干局

（晋中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2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4050

15 晋中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6 晋中市科学技术协会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7 晋中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1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18 晋中市工商业联合会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19 晋中市体育运动学校 4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20 国家统计局晋中调查队 5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21 晋中市医疗保障局 3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4050

22 晋中市史志研究室 1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23 晋中市文化和旅游局 2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24 晋中艺术学校 2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4050

25 晋中市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 2
基层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高校毕业生



26 晋中市职业技术学院 30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27 晋中市第二幼儿园 5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28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6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29 山西省晋中市气象局 4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30 晋中市第一幼儿园 2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

3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晋中市委员会
2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4050

32 晋中市体育局 15 公共事务辅助管理 高校毕业生/4050

总计 141

三、招聘条件：（见附件）

四、招聘程序

（一）认定。公告发布即日起，符合条件人员自行下载附件

《晋中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情况表》到市、县人社部门进行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

（二）报名

1.报名时间：2023 年 10 月 25 日——26 日

2.报名地点：晋中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龙湖大街晋中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附二楼大厅）。

3.报名时携带材料：

（1）近期一寸免冠红底彩照 1张；



（2）已经加盖“就业援助对象认定专用章”的《就业创业

证》（或《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毕业证、身份证、户口

本原件及复印件；

（3）《晋中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情况表》原件及复印件。

（三）面试。本次招用不组织笔试，由各用人单位对符合条

件的报名人员当场进行面试,招满为止（“零就业家庭”成员优先）。

对申报单位岗位超过其招用人数的报名人员，可自愿选择给予调

剂，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四）公示。从面试合格的人员中确定拟录用人员，在晋中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进行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

（五）录用。对公示无异议人员，由各用人单位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合同期三年，试用期 1个月，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

录用，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五、工资待遇

录用人员岗位补贴为 1960 元（后期随最低工资标准变化进

行调整），并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单位

部分由就业专项资金负担，个人部分由被录用人员自己承担）。

六、录用人员的管理

所有录用人员均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为其

办理相关社会保险手续，并按《晋中市公益性岗位开发暂行办法》



及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依法依规解

除劳动合同。

七、监督

本次招聘活动，诚请社会各界人士予以监督。如发现弄虚作

假，徇私舞弊等行为，请向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监

察室举报投诉。

投诉电话：0354-3075639

咨询电话：0354-3075663 3075501

附件：《关于认真做好 2020 年公益性岗位开发工作中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的通知》（市人社函〔2020〕45 号）

晋中市就业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0 日














